
关于加强学校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

校办通知〔2018〕20号 

 

各部门、各教学单位及直属单位： 

为加强学校档案管理工作，保证档案资料的完整性，提高学

校档案管理工作水平，真正发挥档案为学校中心工作服务的作

用，针对学校档案管理工作现状，现提出以下工作安排和要求： 

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加强业务培训 

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档案工作，树立做好档案工作就是对工作

负责、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自觉性，在日常各项工作中树

立档案意识，把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中形成的、对今后各项工作

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资料及时收集、及时整理、及时移交，

确保各项工作在部署、检查、落实过程中全程留痕，档案资料真

实完整。 

为进一步提高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档案意识和专兼职档案

人员的业务水平，拟在 2018 年 12月中旬由办公室先行对各部门

文书人员进行档案整理归档工作培训，主要内容包括结合高校档

案管理讲解档案法、档案基础知识、档案收集和整理工作，并针

对高校在教育、教学、管理中形成的档案资料的整理规则等进行

具体讲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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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明确职责，完善制度，狠抓收集整理的力度和进度 

一是明确各部门负责人和兼职文书人员工作职责。遵循档案

工作“谁形成谁立卷”的原则，各部门是本部门归档文件的形成

者，负责本部门归档文件的收集、整理和移交工作。各部门主要

负责人为本部门档案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要结合本部门工作职

责，将日常工作和档案工作同步部署、同步实施、同步落实。各

部门兼职文书人员统一负责档案收集、整理和移交工作。各部门

要明确每个岗位、每个工作环节以及每位工作人员的档案管理责

任，在各项工作中形成的有利用查考价值的文件材料都要交部门

文书人员集中整理归档。为便于工作的连续性，各部门文书档案

人员要相对固定，不宜频繁调整。其他岗位人员调整、岗位轮换

之前，要及时向文书人员移交文件、资料，确保不因为人员变动

等情况造成档案资料的丢失。 

二是修订完善档案管理工作各项制度。根据《高等学校档案

管理办法》（第 27 号令）和《市教委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天津市

高校档案工作的意见的通知》（津教委〔2017〕33号）文件要求，

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进一步修订完善学校档案管理的各项制度；

办公室继续与各职能部门沟通、修订并完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

表，确保归档范围与实际工作职责和内容保持一致，做到重要档

案资源不流失和档案来源主渠道的畅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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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加快各职能部门档案收集和整理工作的步伐。根据《档

案管理办法》中对移交档案的时间安排，各职能部门根据修订完

善后的归档范围，集中精力整理 2018 年度和前期尚未移交的档

案，并于 2019 年 6 月底之前将整理好的案卷和目录移交办公室。

各职能部门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列出整理移交档案的倒排工期

表，以倒计时方式，加快收集整理进度，同时在档案收集的同时

保证档案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按照不同门类和载体档案整理规则

进行整理，按期移交档案。 

三、充分调研，规范二级档案管理，加大检查督办的力度 

在做好各职能部门档案移交的同时，对各教学单位二级档案

管理及整理进行规范。深入各教学单位，了解职能业务及二级档

案管理现状，根据教学单位工作实际，完善学校二级档案管理办

法，并于 2019 年 3 月底前发至各教学单位。由各教学单位根据

自身实际情况，列出时间进度表，对档案进行分类整理，由办公

室牵头、相关职能部门配合，依据时间进度表，每个月检查各部

门档案整理进度，2019 年 9 月完成各教学单位二级档案立卷整

理归档工作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7 日 


